
霸王条款之概不负责

顾客丢失物品商家难脱干系
本报记者 熊正君 刘慧娟

14 日下午 4 点，记者拨打
了 一 家 商场 企 划 科的 负 责 人 的
电 话 ， 他告 诉 记 者， 商 场 一 开
始 营 业 ，工 作 人 员就 发 了 大 量
提 示 标 语给 驻 场 商户 。 这 些 提
示 小 标 语， 都 被 贴在 各 店 面 显
著 位 置 。 “ 我 们 作 为 公 共 场
所 ， 每 天客 流 量 很大 ， 鱼 龙 混

杂 ， 在 醒 目位 置 贴 个提 示 ， 主
要 是 为 了 提醒 顾 客 ，保 管 好 自
己 的 贵 重 物品 。 ” 这名 负 责 人
解释说。

青 年 路一 家 商 铺的 工 作 人
员李先生对记者说: “从我们自
己 的 角 度 来看 ， 这 个告 示 起 到
了 一 定 的 免责 作 用 。因 为 前 来

购 物 的 顾 客毕 竟 素 质不 一 ， 可
能 有 的 顾 客在 别 的 地方 丢 失 了
物 品 ， 直 到进 了 我 们店 里 才 发
现 ， 如 果 这样 的 顾 客向 我 们 问
责 ， 这 个 提示 也 能 维护 我 们 的
权 益 。 ” 他 认 为 , 贴 上 这 种 告
示 ， 可 以 将一 些 顾 客恶 意 索 赔
的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。

明为温馨提醒 实则为了免责

顾客物品丢失 商家难逃其咎

1 4 日 上 午 ，记 者 在 财 源 大 街 的
一家商城发现，几乎每个柜台的显著
位置都贴着“请妥善保存您的贵重物
品 ，丢 失概不负 责！”这样的告示语 。
在 商店 试衣 间里 ，也 贴着“ 照看 好自
己的随身物品”之类的提示。

经 营 小 饰 品生 意 的 姜 女 士告 诉
记 者，商场 客流 量大 ，周末 更是 人山
人 海。顾客 在挑 选东 西时 ，常常 习惯
性地把手提包放在柜台上，很容易丢

失 ，所 以 商 店 一 般 都 会 贴 上 这 种 提
示。“前几天，有一个小姑娘在我们这
个卖场丢了钱包，她回来找售货员询
问。”姜女士说，像这种丢失物品的事
件 很 多 ，但 是 大 多 数 顾 客 都 自 认 倒
霉。

在泰 城 一 些 大 超市 存 包 柜 上 的
《 寄包须知 》中 ，记者也发现了“自 助

存包，责任 自负”，“ 现金及贵重物 品
不得寄存”等字样。

“丢失概不负责” 商场随处可见

很多人都见过“请妥善保存贵重物品，丢失概不负责”这
条提示，但却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也是一条霸王条款。已经于 13
日正式实施的《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》规定，顾客若是
在商家店内购物时丢失物品，商家必须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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丢了东西
商家概不负责？

国家
工商总局日

前公布的《合
同违法行为监督

处理办法》，已于 11
月 13 日正式实施，类

似“霸王条款”等合同违
法行为，将被处以最高 3 万

元的罚款。
本报联合泰安市消费者协

会，开设“点击霸王条款”栏目，对具
有代表性的“霸王条款”进行点击和曝

光。您身边有哪些“霸王条款”？您遇到的
“霸王条款”有多霸道？欢迎一起来举报“霸
王条款”。举报电话：1 8 6 5 3 8 8 1 0 1 9

18653881010，邮箱：taqlwb@163 .com。

几 乎 每 一 个 接 受 采
访 的 商 家 都 强 调 ，自 己 的
这 个 标 语 既 是 善 意 的 提
醒 ，又 是 自 己 的 免 责 金
牌 。那 么“ 请 妥 善 保 存 贵
重 物 品 ，丢 失 概 不 负 责 ”
的提示，真的管用吗？

泰 安 市 消 费 者 协 会
乔 秘 书 长 告 诉 记 者 ，一 些
经 营 者 单 方 面 制 定 的 逃
避 法 定 义 务 、减 免 自 身 责
任 的 不 平 等 格 式 合 同 、通
知 、声 明 和 店 堂 告 示 ，都
属于“霸王条款”。

泰 安 市 工 商 局 合 同
科 张 主 任 表 示 ，像 这 种

“ 请 妥 善 保 存 贵 重 物 品 ，
丢 失 概 不 负 责 ”的 告 示 ，
虽 然 有 一 定 的 提 醒 作 用 ，
但 是“ 丢 失 后 商 家 概 不 负
责 ”的 说 法 ，违 反 了《 合 同

违 法 行 为 监 督 处 理 办
法 》。该 法 明 确 规 定 ：经 营
者 如 对 消 费 者 造 成 伤 害 ，
不 能 免 责 。其 中 ，第 九 条
第 二 款 规 定 ：经 营 者 不 得
免 除 自 己 因 故 意 或 者 重
大 过 失 造 成 消 费 者 财 产
损 失 的 责 任 。第 十 一 条 第
三 款 规 定 ：经 营 者 不 得 排
除 消 费 者 请 求 损 害 赔 偿
的权利。

乔 秘 书 长 认 为 ，“ 贵
重 物 品 自 理 ，丢 失 概 不
负 责 ”是 商 家 的 单 方
面 约 定 ，实 际 上 是
商 家 免 除 了 自
己的责任，增
加 了 消 费
者 的 责
任 ，

这 样 对 消 费 者 来 说 是 不
公 平 的 ，侵 犯 了 消 费 者 的
公 平 交 易 权 。所 以 顾 客
若 是 在 商 家 店 内 购
物时丢失物品，商
家必须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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